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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益新

春天来临，万物生长。古语云，

“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仔在腹中。”

不仅鲫鱼，许多鱼类都会在这段时间

产卵繁育，延续生命。

自2022年起，每年3月1日到6月

30 日，全省八大流域同步进入为期 4

个月禁渔“休眠期”。近日，省农业农

村厅等单位发布《关于加强2024年钱

塘江、瓯江、椒江、甬江、苕溪、运河、飞

云江、鳌江等八大流域禁渔管理的通

知》，保护浙江经济鱼类即将产卵的亲

本以及幼体，加大禁渔期执法力度，保

护好各地母亲河的渔业资源。

据介绍，禁渔以来，八大水系土著

鱼类资源总量有所增长，鱼类种群结

构得到优化。调查显示，钱塘江个别

江段，禁渔后（2022年）和禁渔前（2018

年）相比，鱼类总尾数和资源量分别增

长 67.4%和 42.9%；瓯江口刀鲚和棘头

梅童鱼等重要经济种类，相较于禁渔

前（2021年）年生物量分别增加了10.2%

和5.8%。

《通知》要求，各地要持续按照“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

求，制定禁渔监管和执法工作方案，

持续强化执法管理。要对重点水域、

交界水域、违规高发水域加大巡查检

查力度，在重要江段组织开展禁渔专

项执法活动，始终保持严管重罚的高

压态势。加强对水产品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涉渔餐馆等场所检查，依法

严肃处理禁渔期内售卖野生江鲜湖

鲜的违法违规经营主体相关行为及

涉案物品。要加强刀（凤）鲚等重要

经济品种的捕捞源头和加工销售全

链条管理，严厉打击禁渔期各类非法

捕捞、非法销售行为，斩断黑色产业

链。

据省农业农村厅产业信息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禁渔期开始后，将研究制

定渔民民生保障和转产转业等相关政

策，引导和帮助渔民减船转产。同时，

进一步建立健全渔政、公安、市场监管

等部门联勤联动机制，持续推进水上

打、陆上管、市场查的执法合力，不断

加强行刑衔接。进一步强化社会监督

自治机制，充分发挥民间护渔力量，构

建群防群治的社会化管理体系，建立

巡查、暗访的反馈机制，并畅通举报渠

道。要查漏补缺完善禁渔管理相关制

度，推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结合本地

实际制定垂钓管理办法，规范垂钓管

理。

2022年以来，各地多措并举、综合

施策，进一步强化水生生物资源养

护。温州市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引导

内陆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压减内陆捕

捞渔船 50 多艘，进一步降低捕捞强

度。在加强禁渔管理的同时，各地科

学组织开展增殖放流，加强资源养

护。我省还开展了松江鲈、香鱼、刀鲚

等八大水系指示性物种和珍稀濒危物

种等重要水生生物的专项修复放流，

苕溪流域出现鳡鱼群体，资源养护成

效显著。

3月1日起暂别江鲜，为期4个月

钱塘江等八大流域进入禁渔期

国家知识产权

局近日发布地理标

志保护工程实施方

案，提出建立健全

地理标志保护制度

体系、建立统筹协

调的地理标志保护

机制、建设地理标

志重点保护资源名

录、强化地理标志

特色质量保证控

制、加大地理标志

保护监管力度、加

快促进地理标志全

面发展、夯实地理

标志基础保障等七

项重点任务。

——地理标志

保护制度体系方

面，推动制定实施

地理标志保护地方

性专门法规，建立

完善地理标志保护

标准体系，健全规

范保护管理政策体

系。推进运用地理

标志保护手段，加

强道地中药材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产权保护。

——地理标志

保护机制方面，加

强地理标志专门保

护与商标保护、动

植物品种登记等的

统筹协调。探索建立地理标志产区等级

划分和产品质量特色品级划分机制。

——地理标志重点保护资源名录方

面，开展地理标志资源普查，采集基础信

息数据及代表性实物资料。建立完善地

理标志保护档案，汇集联通不同类型及

不同部门的资源数据。

——地理标志特色质量保证控制方

面，鼓励建立地理标志来源追溯机制。

构建地理标志质量保证体系。遴选发布

特色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名录。

——地理标志保护监管方面，开展

电商领域地理标志侵权线索网络监测，

建立完善侵权投诉举报机制。定期组织

开展保护专项行动，公开发布典型案例。

——地理标志全面发展方面，加强

地理标志保护工程与运用促进工程的衔

接，促进地理标志与“老字号”“非遗”等

融合发展，推动打造地理标志文旅项目

和旅游线路，开发工业旅游，探索建设地

理标志旅游基地。

——地理标志基础保障方面，加大

地理标志保护人才培养力度，组建专家

团队。大力开展品牌宣传，创新宣传方

式，广泛宣传地理标志，加强地理标志信

息传播利用。

实施方案还明确，要通过实施地理

标志保护工程，布局一批引领带动性强、

发展潜力大的项目，打造一批地理标志

保护重点产品和地理标志保护高地，充

分发挥地理标志保护在发展区域特色经

济、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效

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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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动物防疫体系怎么建？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如何提升？

我省打出政策“组合拳”
□本报记者 周文佳

2月28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

于切实加强现代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全

面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要求到2027年末，全链

条动物防疫体系进一步完善，重大风险

精密智治机制基本建立，重大动物疫情

应急处置能力显著加强，畜牧业生产安

全、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

生物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意见》明确，要构建全链条动物

防疫体系。强化免疫与区域化管理，

落实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制

度，确保重大动物疫病群体免疫密度、

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分别保持在90%

以上、80%以上，建成动物疫病无疫小

区、净化场60家以上。加强动物检疫

监督、强化流通监管、加强监测预警，重

点开展非洲猪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

病常态化监测，抓好高致病性禽流感、

布鲁氏菌病等人兽共患病和种畜禽场

重点疫病集中监测。加强消毒和无害

化处理，新（改）建区域性公共洗消中心

50个以上。养殖环节病死动物专业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95%以上。

《意见》要求，加大动物防疫基础

设施建设。加强兽医实验室建设，要

求系统内兽医实验室全部达到生物

安全二级水平，具备非洲猪瘟、高致

病性禽流感等动物疫病病原学检测

能力。加强动物卫生监督设施建设，

畜牧重点县设立检疫申报点不少于3

个。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

建设，新（改）建30个集中无害化处理

场所，全省年固定集中无害化处理能

力达到 18 万吨、移动应急处理 80 吨/

天能力。

《意见》提出，要加强重大风险

防范和应急处置数字化建设，依托

“浙江畜牧产业大脑”，全面提升重

大动物疫情早发现、早报告能力。

依 托 一 体 化 智 能 化 公 共 数 据 平 台

（IRS），实行分色赋码、分色分区管

理，提升多点触发、早期预警能力。

建立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管理系统，

提升早期应急处置能力。要切实加

强动物防疫机构队伍，充实基层队

伍力量。完善政府公益性和市场经

营性相结合的兽医服务体系，培育

社会化防疫服务组织 200 家以上。

加强兽医人才培养，加强产学研合

作，支持动物防疫领域科技创新和

转化应用。《意见》还明确，各地要从

加强组织领导、加强联防联控、加强

投入保障、加强行业监管等方面为

加强现代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提供保

障。


